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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　言

　　本标准的第３章为强制性条款，其余为推荐性条款。

聚氯乙烯人造革主要应用于汽车内饰、建筑装潢、软家具、服装、医药器械、家电装饰等人类生活密

切相关的领域，实施本标准有利限制有害物质含量，改善生活环境，保护人身健康。自本标准实施之日

起６个月后，市场上停止销售不符合本标准的产品。

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。

本标准由全国塑料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。

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：上海延昌塑胶有限公司。

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：国家塑料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（北京）、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双龙分

公司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卞正银、陆晓理、李洁涛、杨保红、沈士华、张怀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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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氯乙烯人造革有害物质限量

１　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聚氯乙烯人造革中氯乙烯单体、可溶性铅、可溶性镉和其他挥发物的限量、试验方法、

抽样和检验规则。

本标准适用于以聚氯乙烯树脂为主要原料并加入适当助剂，用涂敷、压延、复合工艺生产的发泡或

不发泡的、有基材或无基材的聚氯乙烯人造革（以下简称人造革）。

２　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

的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

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ＧＢ／Ｔ２９１８—１９９８　塑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（ｉｄｔＩＳＯ２９１：１９９７）

ＧＢ／Ｔ４６１５—１９８４　聚氯乙烯树脂中残留氯乙烯单体含量测定方法

３　要求

３．１　氯乙烯单体限量

人造革中聚氯乙烯层中氯乙烯单体含量应不大于５ｍｇ／ｋｇ。

３．２　可溶性重金属限量

人造革中可溶性铅含量应不大于９０ｍｇ／ｋｇ，可溶性镉含量应不大于７５ｍｇ／ｋｇ。

３．３　其他挥发物限量

人造革中其他挥发物的含量应不大于２０ｇ／ｍ
２。

４　抽样规则

４．１　按有关产品标准规定执行，相关产品标准无抽样规定时按本标准４．２～４．４执行。

４．２　从每批产品中随机抽取１卷样品。

４．３　去掉样品卷最外３层后抽取，沿产品长度方向截取１ｍ。

４．４　样品抽取后，用非聚氯乙烯塑料袋密封在阴凉处放置，不应进行任何特殊处理。

５　试验方法

５．１　时效

自生产之日起，仓储７ｄ后进行试验。

５．２　取样

试验所用试样均应在距样品边缘至少５０ｍｍ处裁取。

５．３　氯乙烯单体含量的测定

从试样的聚氯乙烯层切取０．３ｇ～０．５ｇ，按ＧＢ／Ｔ４６１５—１９８４规定测定氯乙烯单体含量。

５．４　可溶性重金属含量的测定

５．４．１　仪器

５．４．１．１　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（火焰原子化系统）。

５．４．１．２　分析天平（感量０．０００１ｇ）。

５．４．１．３　实验室常用仪器。

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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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．４．２　试剂和溶液

５．４．２．１　盐酸（分析纯）。

５．４．２．２　硝酸铅（分析纯）。

５．４．２．３　乙酸镉［Ｃｄ（ＣＨ３ＣＯＯ）２·２Ｈ２Ｏ］（分析纯）。

５．４．２．４　盐酸溶液（犮ＨＣｌ＝１．０ｍｏｌ／Ｌ）：取８３ｍＬ盐酸（５．４．２．１），用去离子水稀释至１Ｌ。

５．４．２．５　盐酸溶液（犮ＨＣｌ＝０．０７ｍｏｌ／Ｌ）。

５．４．２．６　去离子水。

５．４．３　试样的制备

使人造革处于平展状态，沿宽度方向均匀裁取１０ｍｍ×１００ｍｍ的试样２块，分别称取质量后，将

其分别裁为１０ｍｍ×１０ｍｍ的试样１０块，分别加入２５ｍＬ盐酸溶液（５．４．２．４），浸泡２４ｈ后，用去离

子水定容至５０ｍＬ。将浸泡液过滤、待测。同时制备空白溶液。

５．４．４　仪器条件

５．４．４．１　测定铅的参考波长为２８３．３ｎｍ。

５．４．４．２　测定镉的参考波长为２２８．３ｎｍ。

５．４．５　铅标准曲线绘制

５．４．５．１　０．１犿犵／犿犔铅标准储备溶液

称取０．１６００ｇ硝酸铅（５．４．２．２），用盐酸溶液（５．４．２．５）溶解后移入１Ｌ容量瓶中并稀释至刻度，

充分摇匀，此溶液１ｍＬ含有０．１ｍｇ铅。

５．４．５．２　铅标准溶液

分别移取标准储备溶液（５．４．５．１）０ｍＬ、０．５ｍＬ、１．０ｍＬ、２．０ｍＬ、５．０ｍＬ于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，

用盐酸溶液（５．４．２．５）稀释至刻度，配成含铅量为０ｍｇ／Ｌ、０．５ｍｇ／Ｌ、１．０ｍｇ／Ｌ、２．０ｍｇ／Ｌ、５．０ｍｇ／Ｌ

的标准溶液。

５．４．５．３　标准曲线绘制

将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调至最佳状态，依次测定铅标准溶液（５．４．５．２）的吸光度值，以标准溶液铅

含量为横坐标，以相应吸光度值减去空白试验溶液吸光度值为纵坐标，绘制铅标准曲线。

５．４．６　镉标准曲线的绘制

５．４．６．１　０．１犿犵／犿犔镉标准储备溶液

称取０．２３７１ｇ乙酸镉（５．４．２．３），用盐酸溶液（５．４．２．５）溶解于１Ｌ容量瓶中并稀释至刻度，充分

摇匀，此溶液１ｍＬ含有０．１ｍｇ镉。

５．４．６．２　镉标准溶液

分别移取镉标准储备溶液（５．４．６．１）０ｍＬ、０．５ｍＬ、１．０ｍＬ、２．０ｍＬ、５ｍＬ于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，

用盐酸溶液（５．４．２．５）稀释至刻度。配成含镉量为０ｍｇ／Ｌ、０．５ｍｇ／Ｌ、１．０ｍｇ／Ｌ、２．０ｍｇ／Ｌ、５．０ｍｇ／Ｌ

的标准溶液。

５．４．６．３　标准曲线绘制

将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调至最佳状态，依次测定镉标准溶液（５．４．６．２）的吸光度值，以标准溶液镉

含量为横坐标，以相应吸光度值减去空白试验溶液吸光度值为纵坐标，绘制镉标准曲线。

５．４．７　测定

采用与标准曲线绘制相同的条件，测定试样浸泡液的吸光度，通过标准曲线求得试样浸泡液中可溶

性铅、可溶性镉的含量。

５．４．８　计算

试样中重金属含量按式（１）进行计算：

犡１ ＝
（犮１－犮０）×犞

犿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１）

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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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式中：

犡１———试样中重金属含量，单位为毫克每千克（ｍｇ／ｋｇ）；

犮１———从标准曲线上查得的试样浸泡液中重金属含量，单位为毫克每毫升（ｍｇ／ｍＬ）；

犮０———空白液中重金属含量，单位为毫克每毫升（ｍｇ／ｍＬ）；

犞———试样浸泡液总体积，单位为毫升（ｍＬ）；

犿 ———试样的质量，单位为千克（ｋｇ）。

５．４．９　结果表示

以２个试样的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表示，保留２位有效数字。

５．５　其他挥发物含量的测定

５．５．１　仪器和设备

５．５．１．１　电热鼓风干燥箱。

５．５．１．２　分析天平（感量０．０００１ｇ）。

５．５．２　试样制备及测定方法

５．５．２．１　使人造革处于平展状态，沿宽度方向均匀裁取１００ｍｍ×１００ｍｍ 的试样３块，试样按

ＧＢ／Ｔ２９１８—１９９８中２３／５０２级环境条件进行２４ｈ状态调节。

５．５．２．２　称量试样精确至０．０００１ｇ。

５．５．２．３　调节电热鼓风干燥箱到１００℃±２℃，将试样水平置于金属网或多孔板上，试样间隔至少

２５ｍｍ，鼓风以保持空气循环。试样不能受加热元件的直接辐射。

５．５．２．４　经６ｈ±１０ｍｉｎ后取出试样，将试样在ＧＢ／Ｔ２９１８—１９９８中２３／５０２级环境条件放置２４ｈ后

称量（精确至０．０００１ｇ）。

５．５．３　计算

按式（２）计算挥发物的含量：

犡２ ＝
犿１－犿２
犛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２）

　　式中：

犡２———其他挥发物的含量，单位为克每平方米（ｇ／ｍ
２）；

犿１———试样试验前的质量，单位为克（ｇ）；

犿２———试样试验后的质量，单位为克（ｇ）；

犛———试样的面积，单位为平方米（ｍ２）。

５．５．４　结果表示

以３个试样的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表示，保留２位有效数字。

６　检验规则

６．１　本标准规定的有害物质限量的检测均为型式检验项目。

６．２　在正常生产情况下，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。

６．３　有下列情况之一时，应进行型式检验：

———新产品试制定型时；

———生产工艺及其原料有较大改变时；

———产品停产６个月后，恢复生产时。

６．４　所有项目的检验结果均达到本标准规定要求时，判定该产品为合格；若有一项检验结果未达到本

标准规定要求时，则判定该产品为不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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